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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利华益集团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 利津炼化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3 益安投资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4 清洁能源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5 益远能源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6 炼化销售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7 国能进出口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8 利达国际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9 LI�YA�OIL�PTE.�LTD.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0 利多国际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1 益津能源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2 丰汇置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3 凤凰制药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4 恒信小额贷款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5 利华益科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6 东营盛阳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7 利华益贸易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8 宏祥成品油销售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19 远达贸易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0 海南利华益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1 利华益保理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注：神剑化工于 2020 年 11 月变更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青岛利华益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未实际经营业务，已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注销；通益能源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注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企

业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三阳香港 徐云亭持股 40%并担任董事

2 利阳纺织 三阳香港持股 90.09%

3 新科能源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4 三阳纺织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5 盛阳纺织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6 力能热电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7 三阳泰丰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8 三阳恒丰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9 三阳优世富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10 舟山润普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11 百盛贸易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12 晟阳建材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13 利通不动产 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及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中， 利华益集团的

经营范围中涵盖化工产品生产或销售。 根据利华益集团提供的财务报表及其

出具的说明，其未实际经营业务。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及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中，利津炼化、炼化销

售公司、清洁能源、益津能源、利华益科技从事的业务涉及化工产品的生产、销

售。 其中利津炼化为生产型企业，具有经营性资产，但销售的产品及产品用途

与发行人产品不具有可替代性。上述企业生产、销售的主要产品与维远化学生

产、销售的产品不存在重合，与发行人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徐云亭等 16 人没有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及生产的产品相同的业务， 与发行人不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控制的企业从事的业务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

业务

1 利津县玉生吊装服务站 吊装业务 否

2 东营冠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内外墙装饰、广告装饰、水暖安装 否

3 利津县荣生货运部 装卸、搬运、搬家服务 否

4 利津县瑞记五金装饰材料部 五金装饰 否

5 利津县素万寝具店 家具销售 否

6 利津县腾辉汽车销售中心 汽车销售、汽车美容、汽车租赁 否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业

务的情形，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云亭等 16 人

及主要股东向发行人及全体股东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1、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云亭等 16 人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向发行人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未直接或间接以

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本人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同业竞争。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本人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以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如本人及本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将不与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

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将以停

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经营的

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合法方式避免同业

竞争。

（4）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将立即停止与公司构成竞

争之业务，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

失。 ”

2、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为避免与发行人的同业竞争，维远控股、益安投资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维远控股作为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未直接或间接以

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本单位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本单位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以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如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将不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公司及其下属企

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公司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合法方

式避免同业竞争。

4）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单位将立即停止与公司构成竞

争之业务，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

失。 ”

（2）益安投资出具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未直接或间接以

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本单位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本单位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以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如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将不与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公司及其下属企

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公司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合法方

式避免同业竞争。

4）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单位将立即停止与公司构成竞

争之业务，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

失。 ”

七、关联交易

（一）经常性关联交易

1、自关联方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

容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冷凝水 1,656.32 0.51% 713.98 0.20% - -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碳酸二甲酯 1,496.52 0.46% 368.27 0.11% - -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氢气 753.21 0.23% 138.87 0.04% - -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可燃废气 481.80 0.15% 138.64 0.04% - -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蒸汽 515.47 0.16% 1.17 0.00% 172.79 0.04%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除盐水 - - 0.55 0.00% 27.08 0.01%

利津炼化 采购商品 柴油 - - - - 228.21 0.06%

利津炼化 接受劳务 卸车服务 126.57 0.04% 101.35 0.03% 76.97 0.02%

利津炼化 接受劳务

污水处理服

务

- - - - 479.17 0.12%

利津县玉生吊

装服务站

接受劳务 吊装费 - - - - 15.89 0.00%

东营冠艺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工程服务 - - - - 28.74 0.01%

合计 5,029.89 1.54% 1,462.83 0.42% 1,028.85 0.26%

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1,028.85 万元、1,462.83 万元

及 5,029.89 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成本的 0.26%、0.42%及 1.54%。

（1）蒸汽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利津炼化的蒸汽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172.79 万元、

1.17 万元及 515.47 万元。

2017 年 9 月底， 发行人完成对利津炼化 2×170 吨 / 小时蒸汽装置及在

建 480 吨 / 小时蒸汽装置相关资产及负债的收购，自此实现蒸汽的自给自足。

2018 年发行人 480 吨 / 小时锅炉于个别月份进行停产检修，检修时需外部采

购少量蒸汽补充生产需要，因此 2018 年蒸汽采购量略大于 2019 年。 2020 年

5 月，由于发行人蒸汽装置进行检修，故向利津炼化临时性采购蒸汽供生产经

营使用，2020 年蒸汽关联交易金额有所增长。 发行人同关联方蒸汽的采购价

格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价格主要依据同行业公司蒸汽供应或使用价格。

（2）碳酸二甲酯

利津炼化乙二醇装置副产少量碳酸二甲酯， 可作为发行人主要产品聚碳

酸酯原材料。由于运输便利的优势且产品质量符合公司生产需要，因此发行人

向利津炼化购买该乙二醇装置的副产品碳酸二甲酯， 采购价格与利津炼化对

外销售价格一致。

2019 年及 2020 年， 发行人向利津炼化采购碳酸二甲酯的金额分别为

368.27 万元及 1,496.52 万元， 占发行人采购碳酸二甲酯总额比例为 1.39%

及 4.02%， 发行人生产过程中所需碳酸二甲酯主要通过外购的方式取得，从

利津炼化采购的碳酸二甲酯比重较小。利津炼化生产的碳酸二甲酯同时销售

给发行人及其他第三方，二者定价基本保持一致。

2019 年 8 月发行人剥离煤制氢及乙二醇资产组后， 煤制氢及乙二醇装

置于 2019 年 9 月以来在利津炼化体内运行。2019 年碳酸二甲酯关联交易发

生期间为 2019 年 9-12 月，2020 年碳酸二甲酯关联交易发生期间为 2020

年 1-12 月，故双方 2020 年度碳酸二甲酯关联交易规模有所增加。

（3）冷凝水

冷凝水为含矿物质极少的纯水，可作为除盐水用于发行人蒸汽装置补给

水。 利津炼化乙二醇汽轮机装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冷凝水，发行人为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将该部分冷凝水进行再次利用并视作关联交易。报告期内，发行

人同利津炼化冷凝水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0 元、713.98 万元及 1,656.32 万

元。 2020 年度，发行人同利津炼化冷凝水交易金额增加，主要因乙二醇装置

于 2020 年度在利津炼化体内完整运行 12 个月，冷凝水产量扩大，因此双方

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4）氢气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同利津炼化的氢气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0 元、138.87

万元和 753.21 万元。 发行人苯酚、异丙醇的生产需要少量的氢气，而氢气为

危险化学品，对产品的生产和运输有极严格的管理要求。 为保证氢气的运输

安全性和供应连续性，发行人以管输形式向利津炼化采购氢气以满足装置生

产需要，交易价格依据第三方调研机构及公开可比交易价格。

（5）可燃废气

可燃废气为利津炼化乙二醇装置产生的非可回收气体，由于维远化学锅

炉可燃烧此气体，故利津炼化将此气体提供给发行人，供发行人锅炉使用，可

燃废气参考上市公司高炉废气披露的单价并进行热值换算后，可燃废气定价

为 0.109 元 / 立方米。

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公开可比交易价格及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出具的价

格报告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当期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收

入比例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氢气 - - 12,813.49 3.21% 30,544.22 6.39%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蒸汽 14,767.09 3.37% 7,847.44 1.97% 6,523.62 1.36%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氧气 12,778.02 2.91% 3,918.40 0.98% - -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仪表空气 638.12 0.15% 2,837.78 0.71% 5,495.75 1.15%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氮气 3,818.16 0.87% 1,712.78 0.43% 2,076.59 0.43%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除盐水 2,122.90 0.48% 566.36 0.14% 702.61 0.15%

利津炼化 销售商品 混苯 - - - - 220.70 0.05%

利津炼化 提供服务

循环水降温服

务

1,043.27 0.24% 828.02 0.21% 794.02 0.17%

利津炼化 提供服务 产品装卸服务 477.55 0.11% 150.11 0.04% - -

晟阳建材 销售商品 煤灰 - - 7.24 0.00% - -

合计 35,645.11 8.13% 30,681.61 7.68% 46,357.51 9.70%

报告期内，发行人同利津炼化关联销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氢气

2017 年发行人收购利津炼化煤制氢装置相关资产及负债， 利津炼化的

主要产品汽、柴油加氢需要外购氢气，故利津炼化从发行人处购买富余氢气。

2019 年发行人向利津炼化剥离“煤制氢 + 乙二醇” 资产组，利津炼化可自己

生产氢气，故 2019 年氢气关联交易金额下降，2020 年以来，发行人与利津炼

化未发生氢气关联销售。

（2）蒸汽

发行人蒸汽装置的设计产量较高，自身无法完全消耗热力装置产出的蒸

汽，故将富余蒸汽出售给利津炼化以满足对方的生产需求。 发行人向利津炼

化销售蒸汽占自产蒸汽的比例为 8.82%、10.77%和 19.52%。 未来，随着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运营，自有装置蒸汽消耗量大幅增加，蒸汽外

售数量下降，将减少对利津炼化的蒸汽关联销售。

（3）氮气和仪表空气

2017 年 9 月资产收购后，空分装置为发行人所有。 由于氮气和仪表空气

为工业生产中必备辅助性材料，发行人空分装置在满足自身生产经营的基础

上，将富余产量向利津炼化销售，发行人氮气和仪表空气定价参考第三方调

研机构及公开可比交易价格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020 年，发行人同关联方仪表空气交易数量和金额大幅下降，主要系利

津炼化投产一套空气压缩机装置可生产仪表空气，对外采购量下降。 2019 年

8 月发行人剥离煤制氢及乙二醇资产组后，煤制氢及乙二醇装置不继续在维

远化学体内运营，发行人生产规模精简，氮气的富余产能增加，并将富余产能

对外销售，故 2020 年度氮气关联销售金额有大幅度增加。

（4）循环水降温服务

发行人循环水冷却设施在满足自身生产系统需要的基础上，存在富余的

水冷却能力，发行人利用自身循环水冷却设施的富余水冷却能力关联方提供

循环水降温服务，并采用成本加成法定价。

（5）氧气

氧气由空分装置产生， 为利津炼化乙二醇装置生产中必备的辅助性材

料。 2019 年乙二醇装置资产剥离给利津炼化后，利津炼化向发行人购买氧气

供其乙二醇装置生产使用。

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公开可比交易价格及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出具的价

格报告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6）除盐水

发行人除盐水主要用于蒸汽锅炉供水，由原水经处理后产生。报告期内，

发行人在满足自身生产需求的基础上，将富余除盐水销售给关联方，定价参

考公开可比交易价格定价。 报告期内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 702.61 万元、

566.36 万元及 2,122.90 万元。 2019 年 8 月资产剥离后，煤制氢及乙二醇装

置不继续在维远化学体内运营，发行人生产规模精简，除盐水的富余产能增

加，2020 年度除盐水关联销售金额有较大幅度增加。

3、关联方租赁

（1）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废料仓库 1.53 0.51 -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监控室 142.93 47.64 -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配电室 424.84 141.61 -

合计 569.30 189.77 -

2019 年 8 月发行人剥离煤制氢和乙二醇资产组后， 资产剥离后双方存

在少量的关联租赁情况。 2019 年，发行人向利津炼化出租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189.77 万元，出租期间为 4 个月；2020 年，发行人向利津炼化出租资产的交

易金额 569.30 万元， 出租期间为 12 个月。 因此，2020 年关联出租金额较

2019 年出有较大幅度提升。

（2）承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电子衡 - - 16.68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苯甲醚罐 0.91 0.30 -

合计 0.91 0.30 16.68

2018 年，维远化学从关联方利津炼化承租的资产主要为电子衡用地，上

述资产的权属已归发行人所有。 除苯甲醚罐租赁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向关

联方租赁资产的情形。 上述资产租赁均使用成本加成的方式定价，关联租赁

定价公允。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薪酬合计 694.61 622.14 763.39

5、关联交易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利津炼化同时存在采购及销售业务，发行人与利津

炼化之间交易的主要商品为氢气、氧气、仪表空气、氮气、蒸汽、除盐水、冷凝

水等化工生产的辅助材料和工业热源，以及少量副产品和租赁服务等。 主要

原因如下：

第一，双方存在部分辅助装置拥有富余产能，为避免装置闲置在满足自

身需求前提下向对方提供服务。 氧气、氮气、仪表空气、蒸汽等产品为大型化

工企业生产中必备的辅助性材料和工业热源。生产上述产品的装置产能从建

设经济性以及保证供应角度考虑通常会有一定的富余产能。由于利津炼化及

发行人周边无其他可上述产品的可选供应商，而发行人与利津炼化距离较近

且具有管道运输优势，因此发行人与利津炼化在优先满足各自生产需求的基

础上，就该等富余产能部分产生关联交易，此举有助于保障双方生产过程中

辅助性材料和工业热源供应的时效性及连续性，并避免远距离采购带来的运

输风险及高物流成本，具有商业合理性。

第二，存在少量副产品以及部分可回收资源对于对方有利用价值。 发行

人与利津炼化厂区地理位置相近，彼此装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如少量碳酸二

甲酯等副产品及有重复利用价值的可燃废气、冷凝水、除盐水等可回收资源，

该等资源对于对方存在一定利用价值，因此双方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

双方的商业利益，并降低工业尾气排放量，就上述产品同时存在关联采购和

销售业务。

第三，发行人与利津炼化存在互相提供服务及租赁设备的情形，其产生

的原因为由于发行人及利津炼化厂区实际地理空间限制及相关规范要求，发

行人同关联方需共用少量辅助性生产厂房及设备以及部分装卸、 仓储设施

等，从而形成拥有资产的一方向共同使用的另一方提供装卸、冷却等生产性

服务或出租仓库、监控、配电室、副产品储罐等厂房设备的情形。

发行人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 随着发行人 35 万吨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项目等主要在建工程的

投产运营，发行人对蒸汽、仪表空气、氮气等产品的自身消耗量将明显增加，

富余产能减少，进而降低向利津炼化的关联销售规模；同时，关联方利津炼化

亦在新建空分装置并扩大蒸汽产能， 未来将降低自发行人处采购的氧气、氮

气、仪表空气和蒸汽等工业气体和工业热源数量规模。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为关联方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1,227.50 2014/4/30 2019/8/21 是

维远化学 三阳纺织 6,000.00 2017/8/25 2018/8/24 是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24,000.00 2017/6/23 2018/6/8 是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14,000.00 2017/4/27 2018/4/26 是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21,500.00 2016/7/29 2018/3/5 是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20,000.00 2017/1/5 2018/1/3 是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2,770.00 2017/7/4 2018/1/2 是

2017 年底之前， 实际控制人对包括发行人在内的实际控制的各企业进

行统一的信贷管理，关联担保行为均未收取或支付利息或担保费。 上述行为

已得到整改规范，2018 年以后不存在新增的关联担保，且发行人对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均已在 2019 年解除。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4/10 2020/8/2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8/28 2021/8/23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313.63 2019/7/11 2020/8/13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8/16 2020/8/3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8/23 2020/1/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9/11 2020/1/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10/14 2020/1/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4/10 2021/4/9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4/14 2020/7/7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7/24 2021/2/13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12/31 2020/6/4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1/1 2020/10/12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1/1 2020/11/23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2/6 2020/12/6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9,000.00 2020/4/29 2021/4/14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9/1 2021/7/20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9/2 2021/8/18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10/12 2021/9/7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4/10 2020/10/9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3/30 2020/8/17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3/30 2020/9/3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3/30 2020/9/8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3/30 2020/9/10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4/7 2020/7/15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0,060.70 2020/4/21 2020/12/8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9,912.00 2020/4/21 2020/10/20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9/10 2021/9/10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3,000.00 2020/10/20 2021/10/20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4/8 2021/4/7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20/4/7 2020/10/7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1,000.00 2019/12/19 2020/9/24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1,000.00 2020/9/28 2023/9/28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7,200.00 2017/6/6 2020/5/6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8/6/20 2020/5/6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770.00 2018/6/29 2020/4/27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4,210.00 2018/9/19 2020/4/27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5,000.00 2017/12/29 2020/4/15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7,200.00 2017/6/6 2020/5/6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375.00 2017/7/14 2020/4/28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4,875.00 2017/7/17 2020/4/28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875.00 2017/8/11 2020/4/28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3,375.00 2017/10/23 2020/4/28 是

利华益集团、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8,250.00 2018/1/4 2020/4/2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21,912.00 2017/9/30 2020/4/7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34,988.00 2017/10/20 2020/4/7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 2020/6/24 2020/12/17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5,000.00 2020/8/24 2021/8/24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7,000.00 2020/10/20 2021/10/20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7,700.00 2020/9/7 2021/6/7 否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7,700.00 2020/7/16 2021/7/16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 2020/12/17 2021/6/9 否

截至 2019 年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7,200.00 2017/6/6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8,260.00 2012/9/3 2019/9/6 是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3,260.00 2012/9/20 2019/4/1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21,912.00 2017/9/30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34,988.00 2017/10/20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375.00 2017/7/14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3,375.00 2017/10/23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4,875.00 2017/7/17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875.00 2017/8/11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8,250.00 2018/1/4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5,000.00 2017/12/29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2,062.50 2017/8/8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8/6/2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770.00 2018/6/29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4,210.00 2018/9/19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8/12/27 2019/12/30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8/29 2019/8/23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9/13 2019/9/11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8/9/21 2019/9/18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10/9 2019/10/8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5,300.00 2018/3/5 2019/3/5 是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8/6/5 2019/5/5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3/1 2019/2/26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9/2/28 2019/12/30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9/17 2019/8/16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1,000.00 2019/4/11 2019/11/12 是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9/4/12 2019/11/7 是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9/6/18 2019/10/21 是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8/16 2020/8/16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8/23 2020/8/21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9/11 2020/9/10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10/14 2020/10/13 否

利华益集团、 新科能源、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9/10/22 2019/11/22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1,000.00 2019/12/19 2020/12/18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9/12/31 2020/12/16 否

截至 2018 年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利华益集团、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9/17 2019/8/16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8/15 2018/8/14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5,000.00 2017/8/18 2018/8/17 是

利华益集团、 新科能源、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5,300.00 2018/3/5 2019/3/5 否

利华益集团、 新科能源、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8/6/5 2019/5/5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3/14 2018/3/12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9/7 2018/8/29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9/21 2018/9/13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7/9/23 2018/9/21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10/10 2018/10/9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8/29 2019/8/23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9/13 2019/9/11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8/9/21 2019/9/18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10/9 2019/10/8 否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3,260.00 2012/9/20 2019/4/18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7/2/28 2018/2/23 是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10,000.00 2018/3/1 2019/2/26 否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000.00 2018/12/27 2019/12/30 否

利华益集团、 利津炼化、

新科能源

维远化学 18,260.00 2012/9/3 2019/9/6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8,000.00 2018/6/2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770.00 2018/6/29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9,730.00 2018/9/19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875.00 2017/7/14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1,375.00 2017/7/17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4,375.00 2017/8/11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7,875.00 2017/10/23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19,250.00 2018/1/4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4,812.50 2017/8/8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徐云亭、王

守业、李玉生、魏玉东、郭

建国、郭兆年、陈敏华、张

吉奎、索树城、赵宝民

维远化学 35,000.00 2017/12/29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7,500.00 2017/6/6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30,000.00 2017/9/30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

否

利华益集团 维远化学 47,900.00 2017/10/20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

否

2、融资性票据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向关联方开具融资性票据的情况。

3、关联方抵账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同关联方的抵账情况如下：

（1）2018 年，利津炼化为公司代垫采购款或其他费用 12,267.69 万元，

公司代付利津炼化代垫采购款或其他费用 1,748.64 万元。

（2）2018年，公司向利津炼化偿还代垫款项与占用资金29,767.85万元。

4、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

（1）重大关联方资产转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同关联方发生的重大资产转让情况如下：

根据发行人发展战略规划，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链条，突出主营业务

核心竞争力，更有效的进行资源布局，发行人拟对公司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并

经股东大会商议决定出售其乙二醇产业链条。

2019 年 8 月 30 日，维远化学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资产剥离事项，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产出售相关事宜。

针对上述资产剥离事项，信永中和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出具了《专项审

计报告》（XYZH/2019JNA10223）。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审

计的本次剥离资产组资产总计 118,139.61 万元， 净资产 112,894.77 万元。

基于上述审计结果，东洲评估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出具了《利津炼化拟收购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19]第

1141 号），经评估资产组价值为 115,777.11 万元，与审计结果基本一致。 经

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并参考审计评估结果， 确定上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27,

609.84 万元。

资产出售的具体情况请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三、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三）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2、2019 年 8 月，资产剥离” 。

（2）其他关联方资产转让

除上述关联方资产转让事项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同关联方的其他资产转

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利津炼化 购买土地 1,533.60 682.53 302.65

利津炼化 购买设备 - - 4,164.05

5、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同关联方的资金拆入和拆出情形。 关联方资金拆

借产生的主要原因系为提高利华益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利华益集团实际控制人对其同一控制内的企业融资或经营产生的资金采取

统筹调配使用的管理方式，以满足各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 经过发

行人规范整改，2019 年 1 月后，发行人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发

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均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提资金利息，利息计提

合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同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1）资金拆出

单位：万元

资金拆出方 资金拆入方 报告期 拆出资金 利息收入

维远化学 利津炼化

2020年 - -

2019年 - 6.11

2018年 49,976.19 31.35

2018 年，发行人存在向关联方的资金拆出行为，拆出金额主要用于利津

炼化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产生的资金需求， 相关款项均已于 2019 年 1 月结

清，且自 2019 年起不再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均经过了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 关联董事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针对上述资金拆入和拆出行为，发行人于每月末根据资金拆借

平均余额，比对银行商业贷款利率计提了资金占用费。

（2）资金拆入

单位：万元

资金拆出方 资金拆入方 报告期 拆入资金 利息支出

利津炼化 维远化学

2020年 - -

2019年 - -

2018年 52,755.21 432.32

发行人于 2018 年存在向关联方的临时性资金拆入行为， 拆入金额均已

于 2018 年内偿还完毕，且自 2019 年起未再发生。

发行人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并将严格执行该

等内部控制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和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

易。 为严格控制发行人同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实际控制人徐

云亭等 16 人、维远控股、永益投资、远达投资、汇泽投资、显比投资及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参见本节“六、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

（三）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项目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关联方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其他应收款 利津炼化 - - 3,368.73

应收利息 利津炼化 - - 65.85

2、应付项目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付关联方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合同负债 利津炼化 382.14

预收账款 利津炼化 - 1,191.26 -

应付账款 利津炼化 15.65 - 46.70

其他应付款 利津炼化 - 99.02 -

其他应付款 国能进出口 - 54.57 -

应付利息 利津炼化 - - 432.32

应付利息 国能进出口 - - 54.57

预收账款 晟阳新材 - 1.81 -

应付账款

东营冠艺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 25.49 59.49

（四）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0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全体董事

出席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近三年（2017-2019）关联交易予以

确认的议案》，对公司近三年关联交易进行追溯确认，关联董事按照《公司章

程》 的规定就此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近三年

（2017-2019）的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开展上述关联交易和表决程序等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利华益维远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2017-2019）关联交易情况》能够真实、准确、完

整的反映了公司近三年（2017-2019）的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本议案在提交董

事会审议前已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开展上

述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

2020 年 4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

东出席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近三年（2017-2019）关联交易

予以确认的议案》， 就公司报告期内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宜进行了确认，关

联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此回避表决。

2020 年 8 月 18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上述会议，上述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此回避表决。

（五）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魏玉东先生，男，中国国籍，1957 年 10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利津县化肥厂技术员、供应科副科长、科长、厂办主

任、副厂长，利津炼化副厂长，利津炼化总经理，利华益神剑化工董事长；2016

年 5 月至今任发行人党委书记、董事长，目前兼任利华益集团董事兼副总经

理、维远控股董事。

2、李秀民先生，男，中国国籍，1972 年 6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利津炼化催化车间班长、生产调度、技术设备科科长，

利华益多维化工副总经理，神剑化工总经理，新科能源总经理，利华益集团副

总经理；2016 年 5 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目前兼任利华益集团董事、

维远控股董事。

3、吕立强先生，中国国籍，1981 年 1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中级工程师。 历任利津炼化热电运行车间职员，利华益集团总部办公室职

员、企管部副部长、部长；利华益多维化工监事；利华益利津炼化监事，利津县利

华益恒信小额贷款股份董事；2017年 12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董事会秘书。

4、宋成国先生，中国国籍，1975 年 3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中级会计师。 历任利津炼化财务科出纳、会计，利华益集团财务部主管会

计、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三阳纺织董事，汇泽投资普通合伙人；2017 年

12 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财务总监。

5、李润生先生，中国国籍，1952 年 6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教授级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信息中心

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部委正厅局级）、司长，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炼油与销售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厅

主任，咨询中心副主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中

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智库常务理事等职。

2019 年 4 月至今任发行人独立董事，目前兼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6、程凤朝先生，中国国籍，1959 年 6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

士，金融科学研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供职于中国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公司），任中国工商银行股权董事，汇金公司派出董

事战略与科技委员会主席，中国光大集团监事，中国农业银行股权董事，中国

证监会第一、二、三届并购重组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并购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大学博士

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 现任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会

会长，2019 年 4 月至今任发行人独立董事，目前兼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下转

A23

版）


